
学校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” 

青年科研创新专项分配与管理工作流程 

 
 
 
 

医学院每年 11 月底前确定

下一年度的资助计划 

科研办公室汇总前三个类别各单

位上报资助清单，并根据当年学校

下达经费额度计算出结余经费

通知受助人根据学校要求填写《浙江大学

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计划任务书》 

报学部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

当年战略布局与特别支持计划

每年年末组织专家评估，对没有按要求进行创新

性科研工作的受助人，学部将扣还所资助经费 

任务书（电子版）报科研办公室

前一年度引进人才配套 

前一年度获得国家自然

科学青年基金资助的教

师（前期）配套支持

青年临床科学家培养

战略布局与特别支持 


